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检察院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职能职责。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检察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它对于危害国家安全案、危害公共安全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案和其他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于起诉；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性。本院内设有侦查监督科、公诉科、刑事执行检察科、民事行政检察科、控告申诉检察科、综合业务管理部门、检察技术科、司法警察队、南溪检察室、政治处、纪检监察科、办公室12个科局室。

二、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316.9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316.95万元，比2017年减少28.8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897.95万元，比2017年增加14.75万元，主要原因是增人资等政策性增资。基本支出主要用于保障在职人员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险缴费，保障部门正常运转的办公费及印刷费、邮电费等各项商品服务支出；项目支出419万元，比2017年减少43.62万元，主要原因是调整了支出结构，将原项目支出的事项调整到基本支出，主要用于保障公诉和审判监督等办案部门的办案开支。
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检察院2018年元政府性基金收支。

三、“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62万元，比2017年增加13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与2017年持平；公务接待费6万元，与2017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6万元，比2017年增加13万元，主要原因是统一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标准；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2017年持平。
四、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情况。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运行经费574.87万元，比上年增加133.16万元，主要原因为市级部门公用经费标准统一提高。主要用于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水电费、物管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2、政府采购情况。2018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4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40万元。
3、绩效目标设置情况。2018年项目支出均实行了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419万元。
五、专业性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四）“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